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非

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怡

亚通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盐田港怡亚通”）股东协商，对盐田港怡亚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达成一致意向。该事项由深

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按照所持股权比例为盐田港怡亚通提供 51%的担保（即最高担

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50 万元)，公司作为盐田港怡亚通股东，按照所持股权比例为盐

田港怡亚通提供 49%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450 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三年，盐田港怡亚通将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盐田港怡亚通”）股东协商，对盐田港怡亚通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达成一致意向。该事项由深圳市

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按照所持股权比例为盐田港怡亚通提供 51%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510 万元)，公司作为盐田港怡亚通股东，按照所持股权比例为盐田港怡

亚通提供 49%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9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盐田港怡亚通将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副总经理李程先生在盐田港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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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第 6.3.3 条之规定，盐田港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关联担

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担保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李程先生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此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担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 

担保 

怡亚通 盐田港怡亚通 49% 17.91% 2,940.00 0.29% 是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JFNR2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小平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盐田港现

代物流中心综合楼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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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

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

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

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 ;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物流

方案设计，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文档及档案寄存、保管、数字化、咨询、评估、

鉴定、整理。智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产业规划、产业咨询。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

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

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

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

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

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

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

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2、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 5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49%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盐田港怡亚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 2022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3,167.05 6,181.31 

负债总额 167.04 1,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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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 2022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净资产 3,000.01 5,074.23 

营业收入 9,760.76 12,027.86 

净利润 0.01 74.22  

资产负债率 5.27% 17.91% 

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程先生在盐田港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之规定，盐田港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上述参股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

供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关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

需求来确定。 

五、关联担保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为关联公司盐田港怡亚通提供担保，是公司作为该公司股东所应履行的正常职

责，有利于促进其日常业务运作及发展。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610,229.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93,455.00 万元（或

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80,640.99 万元，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 857,536.08 万元的 267.45%，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

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5,118.11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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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57.66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6,312.20 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857,536.08 万元的 18.66%。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

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证上〔2022〕13 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

险。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 

2022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盐田港怡亚通及其

关联方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2,357.91 万元。 

八、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公司为盐田港怡亚通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

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查阅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文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文件

及独立董事意见；查询了盐田港怡亚通的工商信息；查阅了怡亚通、盐田港怡亚通的财

务报表；查阅了怡亚通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文件和台账。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

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被担保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

方，本次担保属于关联担保。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关联担保，

上述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也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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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盐田港怡亚通将为公司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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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  坚  易中朝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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